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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交通部航港局 111年 11月 1日航港字第 1111811562A 號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11年 11月 1日漁一字第 1111316699A號令會銜訂定 

交通部航港局 112年 10月 20日航港字第 1121811455A號令、 

農業部漁業署 112年 10月 20日漁六字第 1121215547A號令會銜修正 

交通部航港局 113年 4月 17日航港字第 1131810470A 號令、 

農業部漁業署 113年 4月 17日漁六字第 1131563288A 號令會銜修正 

 

一、為執行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及延續性計畫，補

助地方政府完善遊艇泊區相關設施，提供民眾友善優質之遊艇活動

及使用環境，帶動整體遊艇產業發展，達到親海近海之目標，特依據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遊艇泊區:提供船舶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所指遊艇之停泊、拖吊

升降、上架之區域。 

(二)地方政府: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輔導小組：依遊艇泊區整體發展輔導小組設置要點成立之遊艇泊

區整體發展輔導小組，負責補助計畫之輔導及審查作業。 

三、本計畫之水域中央主管機關及受理機關如下： 

(一)水域中央主管機關： 

1. 位於漁港區域且已依漁港法劃設為遊艇遊憩專用區域、地方政

府主管之遊艇港或其他無中央權管之遊艇泊區，為交通部航港

局（以下簡稱航港局）。 

2. 位於漁港區域，且尚未依漁港法劃設遊艇遊憩專用區域，為農業

部漁業署（以下簡稱漁業署）。 

(二)受理機關： 

1. 補助計畫屬遊艇泊區區域整體規劃（以下簡稱整體規劃）性質

者，為航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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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助計畫屬個別遊艇泊區可行性評估（以下簡稱個別可行性評

估）、個別遊艇泊區新（擴）建或整建工程（以下簡稱工程建設）

者，為各水域中央主管機關。 

四、本計畫之補助對象及項目如下： 

(一)補助對象：地方政府。 

(二)補助範圍：地方政府管理之漁港、遊艇港及其他水域。 

(三)補助項目： 

1. 整體規劃:由地方政府針對轄管水域，盤點遊艇泊區發展環境條

件、區域遊憩觀光發展現況、檢討遊艇泊區需求與供給情形，以

規劃遊艇泊區發展優先順序。 

2. 個別可行性評估:由地方政府依據前述整體規劃評估結果，針對

具發展遊艇泊區潛力之個別水域，就環境、法律、技術、財務、

營運管理等面向，評估可行性，並提出遊艇泊區建設及後續營運

方案。 

3. 工程建設，如下： 

(1) 浮動碼頭。 

(2) 繫泊與防撞設施。 

(3) 陸域存放設施（如：艇架、艇庫）。 

(4) 補給設施（如：岸水、岸電）。 

(5) 上下岸設施（如：曳船道、斜坡道、龍門吊等）。 

(6) 泊位管理與航行安全設施（如:數位化管理設施、航路標識等）。 

(7) 其他經輔導小組會議決議通過為完整前述設施服務之工程建

設項目。 

五、本計畫依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予以不同之中央補助款補助比率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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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財力級次第一級：不予補助。 

(二)財力級次第二級：百分之四十。 

(三)財力級次第三級：百分之五十。 

(四)財力級次第四級：百分之六十。 

(五)財力級次第五級：百分之七十。 

六、地方政府應依整體規劃申請計畫書格式，提報申請計畫書至航港局

審查，並以一案為限。 

整體規劃案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七、地方政府應依輔導小組審查通過之整體規劃成果報告，建議應辦理

個別可行性評估者，依個別可行性評估申請計畫書格式，提報申請計

畫書至受理機關審查。但地方政府基於必要性及急迫性，得敘明理

由，併同遊艇泊區區域整體規劃申請計畫書分別報受理機關審查。 

個別可行性評估案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七百萬元。 

八、地方政府應依輔導小組審查通過之個別可行性評估報告及工程建設

申請計畫書格式，提報申請計畫書至受理機關審查。但基於必要性及

急迫性，得敘明理由，於整體規劃階段已納入個別可行性評估項目，

且具階段性成果，或個別可行性評估具階段性成果時，提報工程建設

申請計畫書至受理機關審查。 

工程建設僅就非自償性部分經費予以補助，且不得用於土地與建物

取得（含租賃）及設施維護費用。 

工程建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非屬依法得興建固定專用泊區、或臨停泊位之用地。 

(二)未取得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者。 

(三)經評估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但尚未辦理完成者，或無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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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但未提出免環評證明者。 

九、申請計畫採事前審核原則，地方政府應於受理機關指定期限前提出

申請計畫。但經受理機關專案受理者，不在此限。 

申請計畫資料缺漏或未符合規定，經受理機關通知地方政府限期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不予受理。 

十、地方政府辦理整體規劃及個別可行性評估案件，應於完成期中報告

後，辦理現勘會議並邀請輔導小組委員出席，就委員所提意見納入後

續規劃評估作業辦理。 

地方政府完成整體規劃及個別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應送受理機關

提輔導小組審查通過，並經受理機關備查後，始得辦理經費核結。 

十一、地方政府辦理工程建設，應於工程驗收決算後，檢附指定文件，送受

理機關辦理經費核結。 

十二、補助計畫執行過程，經地方政府檢討需變更計畫內容，應敘明變更緣

由，並檢送計畫修正前後對照表及修正計畫書，送受理機關審查，必

要時受理機關得提送輔導小組審查後據以辦理。經檢討無法執行或

無執行之必要而申請撤案者，亦同。 

補助計畫變更後之經費超出原計畫經費額度者，超出部分原則由受

補助之地方政府自行籌措財源辦理。 

補助計畫工作項目未執行者，按補助計畫所定該項目額度比率扣減

補助款；執行非屬補助計畫之工作項目，該費用不予補助。 

十三、補助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理機關得撤銷補助或收回已撥經費： 

(一)執行過程中，未報經受理機關核定，逕自變更計畫內容。 

(二)自受理機關核定補助經費後，逾三個月未辦理委託技術服務或工

程招標公告作業者，或工程決標後逾二個月未開工。 

(三)新建、擴建及整建之遊艇泊區設施未達財產使用年限，即變更原計

畫用途或報廢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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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地方政府應建立管考機制，管考所轄補助計畫執行進度，並給予補助

計畫主辦單位必要協助。 

地方政府應依受理機關指定期限，定期填報各申請案經費執行進度，

並出席受理機關管考會議說明執行情形。 

補助計畫執行過程中，受理機關得辦理實地訪視，瞭解計畫執行情

形，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及提供所需資料。 

十五、補助經費原則依「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

及受理機關另行函知各地方政府之撥款程序辦理。 

地方政府請領補助款，應配合受理機關作業需求，提出相關文件予受

理機關辦理。 

地方政府執行補助計畫，無法於年度內執行完畢致須保留至次一年

度繼續執行者，應配合受理機關作業需求，提出相關文件予受理機

關，辦理經費保留。 

地方政府執行補助計畫所產生之廠商違約金收入及其他衍生性收入，

應按經費核結之實際補助比率繳回受理機關。 

補助經費如有賸餘，應依實際補助比率繳還。但賸餘款未超過新臺幣

十萬元，得免予繳回。 

十六、 地方政府應訂定遊艇泊區收費標準及研擬營運管理計畫，以為遊艇

泊區經營管理及收費依據。 

地方政府辦理補助之各類宣傳活動時，應邀請受理機關參與，並將中

央補助經費事項納入文宣資料內。 

地方政府應於航港局遊艇申辦服務平臺登載受補助遊艇泊區之遊艇

泊位使用資料，及配合受理機關推動遊艇政策提供相關數據及資料。 

十七、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航港局得於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提報遊

艇泊區整體發展計畫補助計畫及請撥補助款作業須知另行補充，或

依實際執行需要，以函示方式辦理。 

 

 


